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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冈有礼”区域公用品牌   

   红薯及其制品质量管理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广东宅云送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佛冈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开辟农产品销售新渠道，

于 2020 年积极申报并获得了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在创建电子商务平台示范的基础上，打造“佛冈有礼”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并借鉴省内外的先进经验，在搭建“佛冈有礼”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中，要求进一步夯实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综合

体基础，更好更科学地打造佛冈优势特色农业品牌。广东宅云送

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了深入开展佛冈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建设，进一步夯实农产品区域品牌标准体系基础，开展了“佛冈

有礼”区域公用品牌标准体系构建和标准研制工作。 

二、任务来源 

根据《“佛冈有礼”区域公用品牌综合标准体系》建设要求，

完善“佛冈有礼”区域公用品牌综合标准，开展《“佛冈有礼”区

域公用品牌  红薯及其制品质量管理规范》《“佛冈有礼”区域公

用品牌  粉葛及其制品质量管理规范》《“佛冈有礼”区域公用品

牌  沃柑质量管理规范》等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三、制定思路和编制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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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以红薯及其制品质量标准为基础，结合佛冈红薯种植

及其制品加工技术，保证其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作为出发点而编制。

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修订版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国标委联〔2019〕1 号）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31600—2015《农业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 

四、标准制定的过程 

2021年11-12月，广东宅云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远市德诚

标准化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参与并联合组建了“佛冈有礼”区域公

用品牌系列团体标准编制小组，明确工作分工，着手收集相关资

料和数据。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并体现实用性、可操

作性等要求，编写小组以红薯及其制品技术的有关研究资料为依

据，综合佛冈县区域红薯及其制品质量和生产技术的实际操作情

况，编制出《“佛冈有礼”区域公用品牌  红薯及其制品质量管

理规范》（草案稿）。 

2022年1月，经技术人员及专家进行讨论和论证，对该标准格

式、技术要求等内容进行了严格、谨慎的讨论，形成《“佛冈有

礼”区域公用品牌  红薯及其制品质量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主要内容 

（一）关于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佛冈有礼”区域公用品牌红薯及其制品的质

量管理。 

（二）有关条款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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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共分为8章，其主要内容包括“佛冈有礼”区域公用品

牌红薯及其制品的产品分类、基本要求、质量要求、标识、包装、

运输、贮存和管理要求。 

1、产品分类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包括：红薯；红薯制品：红薯全粉

（甘薯全粉）、红薯干（甘薯干）、米粉制品。 

2、基本要求 

本标准对红薯及其制品的产地要求、种植过程及生产加工过

程卫生要求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3、质量要求 

本标准对红薯及其制品原辅料要求作出了规定：所使用的原

料必须符合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产品加工所使用的原料和辅料应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主要原料出产自佛冈县； 

——反映产品特色的原料、辅料60%以上产自佛冈县； 

——采用佛冈县特色加工工艺生产的产品。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本标准对红薯、红薯制品[红薯全粉（甘薯全粉）、红薯干（甘

薯干）、米粉制品]的质量作出了规定。产品质量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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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产品质量要求 

产品类别 产品质量 

红薯 按照LS/T 3104执行 

红薯 

制品 

红薯全粉（甘薯全粉） 按照NY/T 3611执行 

红薯干（甘薯干） 按照NY/T 708执行 

米粉制品 按照NY/T 1512、DBS 44/012执行 

注： 产品可执行备案有效的企业标准。 

4、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对红薯及其制品的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方面分

别作出了规定。 

5、管理要求 

本标准对建立产品召回制度、被召回的食品处理、召回记录

及记录管理（建立记录制度、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

记录、加工过程记录、出厂产品信息记录、产品召回情况记录、

客户投诉处理记录）、文件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本标准对资质和品牌管理作出了规定。规定了申请“佛冈有

礼”区域公用品牌的产品应提供的资质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或

营业执照登载信息或其他合法经营证照、产地证明、1年内的第三

方有效检测报告、《食品生产许可证》、绿色食品证书、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或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等。 

六、与现有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国家现行

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以及符合下列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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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量标准 

GB 7413  甘薯种苗产品检疫规程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DBS 44/012  湿米粉 

七、关于标准的属性 

本标准属规范性技术文件。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标准编制小组 

                               2022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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